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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国际会议

阿雷格里港，2006年3月7-10日
专题文件5

粮食主权，食物权与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土地改革：
“土地、领土与尊严”
概要

本文介绍了民间社会对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问题的看法。在文中，我们详细阐释了粮食主权的概念，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框架或范例。本质而言，粮食主权指的是用以令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政策可以真正实现减贫、保护环境和促进广泛的包容性经济发展等所需要的政策组合。粮食主权最基本的支柱包括：承认并实施食物权和土地权；每个国家或民族制定自己的农业和粮食政策的权利，尊重土著人民对其领土的权利，传统渔民对其渔区的权利，等等；摒弃自由贸易政策，同时更加优先考虑为地方和国内市场生产粮食，结束倾销；真正的土地改革；基于农民的可持续或农业生态型农业规范。

通过分析乡村社会运动主张的充足够粮食物权利和土地权，我们详细阐述了粮食主权的人权方面以及粮食主权如何影响土地改革。然后，我们联系粮食主权分析了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提倡新型的再分配性土地改革，这种土地改革保护和/或归还土著领土，并尊重和平衡不同乡村人民的需要。

我们阐明了土著人民对领土这个相对土地来说更具包容性且更重要的概念的看法，他们对其领土内人民的自主权的看法，并考查了西部非洲的现状，在那里，传统做法与政府导向的土地政策之间的不一致导致当地原住民社区与移住民、移住民与政府、以及农民与牧牛人和游牧人民之间发生冲突。通过以上研究和考查，我们突出强调了多样性所导致的问题。换句话说，当民间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按照粮食主权政策要求实施真正的再分配性土地改革时，这类计划必须通过地方社区主导的进程予以制定，并且，该进程还应解决不同选民的需要和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土著人民、传统渔民、游牧人民、移居人民、农民和家庭农场耕种者、森林地区居民、农村工人及其他人。 最后，我们提出了一套准则或建议，用以指导未来的食物主权背景下的土地改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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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国际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粮食主权计划委员会（IPC）编写。文中呈述的立场和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粮农组织的观点。
I. 导言

3.
本文介绍了民间社会组织对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问题的看法。在文中，我们详细阐释了粮食主权的概念，作为一个总体框架或范例。本质而言，粮食主权系指用以令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政策真正实现减贫、保护环境和促进广泛的包容性经济发展等目的所需要的政策组合。粮食主权最基本的支柱包括：承认并执行食物权和土地权；每个国家或民族制定自己的农业和粮食政策的权利，尊重土著人民对其领土的权利，传统渔民对其渔区的权利，等等；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同时更加优先考虑为地方和国内市场生产粮食，结束倾销；真正的土地改革；基于农民的可持续或农业生态型的农业规范。

4.
通过分析乡村社会运动主张的充足够食物权和土地权，我们详细阐述了粮食主权的人权方面以及粮食主权影响土地改革的方式。然后，我们联系粮食主权分析了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提倡新型的再分配性土地改革，以维护和/或归还土著领土，并尊重和平衡不同乡村人民的需要。
5.
我们研究了土著人民对领土这个相对纯粹土地来说更具包容性且更重要的概念的看法，他们对其领土内人民的自主权的看法，并考查了西部非洲的现状，在那里，传统做法与政府导向的土地政策之间的不一致导致当地原住民社区与移住民、移住民与政府、以及农民与牧牛人和游牧人民之间发生冲突。通过以上研究和考查，我们突出强调了多样性所导致的问题。换句话说，当民间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按照粮食主权政策要求实施真正的再分配性土地改革时，这类计划必须通过地方社区主导的进程予以制定，并且，该进程还应解决不同选民的需要和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土著人民、传统渔民、游牧人民、移居人民、农民和家庭农场耕种者、森林地区居民、农村工人及其他人。最后，我们提出了一套准则或建议，用以指导未来的粮食主权背景下的土地改革政策。这项任务十分紧迫，因为全世界的乡村地区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危机中的乡村社会

6.
新的千年刚刚到来，我们却发现世界各地的乡村社会都处在危机之中。在南方国家，这场危机的历史起因可追溯到殖民土地掠夺和将从事耕作的人民从雨水充足的肥沃土地上驱逐到陡峭多石的坡地、沙漠边缘地区和贫瘠的雨林土壤上，以及逐步使这些被驱逐出来的人民沦为收入很低的从事出口农业的季节性劳动力队伍。由于这一遗留情况， 在后殖民时期，这种传统只有微小改变，因而无地者和近乎无地者长期以来一直构成赤贫队伍的主力。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一般使得乡村地区的情况变得更糟，这是由于，国家政府往往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敦促下：
· 主持制定了一套贸易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和部门政策，在这些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农民、小规模农户与家庭农户及合作/集体农业的经济生活力遭到削弱。这些政策包括：贸易自由化，结果导致廉价的进口倾销粮食涌入地方市场，使地方农民几乎无力招架；削减价格支持及对粮食生产者的补贴；信贷私有化、商品化及开展技术援助；过分促进出口；给予作物遗传资源以专利权；以及在农业研究中侧重基因工程等耗资巨大的技术。渐渐地，规模较小较贫穷的农民日益发现，信贷不足以支付不断上涨的生产成本或是相对这样的生产成本太过昂贵，购买者却比任何时候更加稀少和垄断，而价格则低得无以支付信贷成本和生产成本。最终结果就是，穷人获得土地的状况严重且持续地恶化，原因是他们被迫廉价出售自己拥有的土地，无力承担土地租金或类似安排，或由于信贷违约而丧失土地。
· 陷入现有土地改革政策和土地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基本上对抗，不时使暴力，民间社会组织，如无地者的运动等的努力，来推动这些政策的执行。

· 放任土地和其他资源（水、种子、森林、海洋等）日益商品化和私有化，坐视商业利益集团——既包括农业（即，种植园）也包括非农业（即，石油、旅游业和采矿业）及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即，水力发电水坝）——侵占社区和公共土地以及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领土。

· 任由农业商品链上的输入（即，种子）端和输出（即，谷物贸易）端日益集中在极少数跨国公司手中，而这些跨国公司又倚仗其近乎于垄断的地位，日益设置对农民不利的成本和价格，将所有人、尤其是赤贫者置于难以承受的成本价格压榨之下，从而进一步促成人们放弃农业。

7.
事实上，在或多或少的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和多边机构基本上只专注于一个政策倡议，他们将其视作纠正土地获取问题的一个‘积极’举措。这个倡议，或这一系列倡议，包括：加速、基于和‘突出’世界银行设计和支持的政策，即授予土地所有权，推动土地市场发展以及日益增进‘土地银行’信贷，以便于穷人购买土地。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协助的’或‘协商式’土地改革。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些政策不大可能大幅改善穷人获取土地的状况，也不大可能给予他们更加稳定的土地使用权。事实上，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政策实际上会令许多地方的情况变得更糟。
8.
因此，最贫穷、最饥饿的人至今仍是在乡村地区也就不足为奇了。较富裕的生产者拥有最好的土地，他们控制着用于出口的农业生产；其扩展不断地将穷人驱逐出到比以前更加贫瘠的地区从事耕作。他们不得不砍伐贫瘠土壤上的森林，耕种陡峭坡地上易受侵蚀的薄地，竭力在沙漠边缘地区和雨林竭力维持生计。
9.
但是，在那些最有利耕种的土地上，情况却往往更坏。在绝大多数国家，较好的土壤已被集中到大农场手中，用于从事供出口的机械、农药和化肥密集型单一栽培生产。我们这个星球上有许多最好的土壤，它们以前曾由前殖民时期的传统农作人员可持续地管理了数千年，然而到了今天，它们却迅速地退化，有些甚至完全被丢弃，原因只在于短期地追求出口利润和赢得竞争。由于土壤板结、侵蚀、水涝和肥力丧失，以及昆虫日益对农药具有抗药性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些土壤的生产能力正急速下降。
10.
从这些较肥沃的土地上收获的产品绝大部分流向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大多数贫穷的当地人却买不起本地生产的产品，并且，由于他们不是重要的市场，国内的权贵基本上将当地人看作是劳动力的来源，并通过压低工资和破坏联盟来将这个生产成本降至最低。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造成了土地退化和乡村地区贫穷不断加深的恶性循环。即使城市问题其根源也在乡村，因为大批穷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流入城市，而在这里，只有极少数幸运者才能挣到生活的工资，大多数人只好在贫民窟中凄惨度日。
11.
如果当前这种土地日益集中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出口导向趋势持续不减，社会或生态的可持续性就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研究显示，可以通过真正的土地改革，对土地实行再分配来实现与上述情况相反的更为积极的可能。相对于持有最优质土地的大型企业农场经营者而言，小规模农民的生产能力更强，效率更高，对广义的区域发展贡献更大。拥有稳定的土地使用权的个体农民也能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保护其土壤的长期生产力，以及更好地养护其农场之上及周围的有功效的生物多样性。
12.
不论土地再分配如何有必要，再分配程度依然不够。我们见到，在全球范围内，两种农业模式之间正发生着冲突。这两种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农业产业模式，以供出口的大规模单一生产为基础，依靠政府对私营部门及破坏环境的技术发放大量补贴，通过对乡村大多数人的驱逐和剥夺造成日益严重的贫穷和饥饿。目前，这种模式受到政府政策和贸易谈判的支持。然而，全世界的社会运动和民间社会组织却呼吁政府出台政策，支持个体农民和小农场农业模式，这种模式有可能生产力更强，更有利于环境，并且是广泛的包容性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经济发展可以真正地攻击贫穷和饥饿的根源。为支持这第二种农业和粮食生产模式，需要采用一种不同的一揽子总体政策——粮食主权。我们就从此概念开始。
II. 
粮食主权：  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的框架

13.
粮食主权是全世界乡村社区运动所主张的所有民族、所有国家或国家联盟能够在没有多边机构强加政策干预、也没有第三国向其地方市场倾销的情况下，制定自己的农业和粮食政策的权利。粮食主权的概念由La Via Campesina
提出，1996年在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付诸公开讨论，从那以后，这一概念赢得了全世界大量民间社会组织的赞同，已成为国际农业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联合国各机构内亦是如此（本部分的内容基于Via Campesina，2002，2003；Via Campesina等，某年某月；世界粮食主权论坛，2001；世界土地改革论坛，2004；Rosset，2003）。

14.
粮食主权包括： 

· 优先考虑地方农业生产以向人民提供食物，优先考虑农民和无地人民对土地、水、种子和信贷的获取，进而优先考虑他们的下列要求：真正的全面土地改革，免费获取种子，保护水作为公共产品进行公平可持续的分配。

· 家庭农户和个体农民生产粮食的权利，消费者决定自己消费什么以及所消费的产品如何和由谁生产的权利。

· 各国保护自己免受低价进口农产品和粮食倾销的权利。

· 农产品价格必须与生产成本相关联，并有能令粮食生产者尊严地生活的利润空间： 如果各国或国家联盟有权对过于廉价的进口商品施加税收、配额和禁令，如果他们能致力于支持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如果他们以避免结构性过剩的方式管理国内市场的生产，上述目标则可实现。

· 人民参与农业政策的制定。

· 承认在农产品和粮食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女性农民的权利。

15.
政府必须维护所有人享有粮食主权与粮食安全的权利，采纳并执行促进可持续的家庭式生产而非产业主导、高投入的出口型生产的政策。这就要求政府采取以下各项措施：

公平政策

· 确保所有农民和渔民获得适当的盈利价格；

· 行使保护国内市场免受低价进口产品倾轧的权利；

· 监管国内市场的生产以避免产生过剩；

· 取消所有直接和间接的出口支持；

· 逐步取消鼓励不可持续农业、不公平的土地使用权模式和破坏性捕捞做法的国内生产补贴，支持全面的土地改革方案，包括可持续的农业和捕捞做法。

· 发展基于本地生产和加工的地方食品经济，发展地方食品市场。

生产资源的真正获取

· 承认并实施社区就关乎其当地传统资源自主决策的法律权利和惯例权，即使在以前尚未指定法律权利的地方依然如此；

· 通过真正的全面的土地改革，确保公平地获取土地、种子、水、信贷和其他生产资源；

· 给予依赖水生资源的社区以共有产权，摒弃试图将这些公共资源私有化的制度；

· 禁止授予任何形式的生物或其任何组成部分的专利权，禁止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将有关粮食和农业的知识据为己有；

· 保护农民、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对植物遗传资源及与其相关知识的权利，包括农民交易和繁殖种子的权利。
B. 
两种农业模式

16.
当今世界的人民面临着农业、乡村发展和粮食生产的两种模式。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出口农业模式，其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逻辑以及土地、水、森林、渔场、种子、知识及生物本身的私有化和商品化。这种模式受到追求公司利润和增强出口生产动机的支配，造成了土地所有权、资源以及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及分配链日益集中在极少数公司手中。由于倾销和其他因素，粮食作物和农产品生产者所得到的价格不断下滑，农民和工人的工资亦是如此。然而，消费者承受的价格却不断上涨。这个模式是化学密集型，它正对环境及生产者、工人和消费者的健康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

17.
相反，基于个体农民和家庭农场的粮食主权模式则优先考虑为地方和国内市场提供粮食的地方粮食生产，拒绝倾销，采用基于地方知识的可持续的生产做法。证据显示，这种模式的单位面积产量有可能更高，更有利环境，远较前一种模式更能为乡村家庭提供有尊严的体面生活，同时可为乡村和城市消费者提供健康的、支付得起的、本地生产的粮食。然而，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出口农业模式却正将个体农民和家庭农场农业模式推向消亡的境地。

18.
出口农业模式受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强制施行的自由贸易制度的大力保护。通过地籍和可转让所有权对个人私有产权的促进加速了土地的商品化进程。世界银行和双边捐助方推广基于市场的土地获取政策，这已导致穷人和小规模生产者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并造成土地再次集中到传统和现代权贵的手中。与此同时，国家不再进行土地再分配，并放弃了其提供诸如卫生、教育、社会保障、工人保护、公共产品分配制度和小规模生产者市场支持等基本服务的义务。相反，政府选择按照国际金融机构、双边捐助方和私人投资者的要求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并经常使用武装部队和民兵等暴力手段，镇压农民、工人和土著社区对其自然资源和领土被征用的抵抗。

19.
面对主导模式正在酿成的灾难，我们建议采用另一种农业模式，即人民粮食主权模式，这种模式基于男女农民、农村工人和渔民通过对包括土地和自然资源在内的领土的获取和控制，为其地方和国内市场生产粮食的权利，并基于以个体农民为基础的生态农业和手工渔业方法，以建立一个以人民为基础的、可持续的粮食和农业系统。粮食主权可保证每个人获得廉价的、安全的、健康的、有营养的、文化适宜的本地生产粮食的权利以及享有尊严生活的权利。为实现世界各族人民的粮食主权，我们迫切要求有效执行《世界人权宣言》（UDHR）第25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和11条以及《联合国宪章》第55、56条，以便真正实现人类获取粮食的权利，保护和保证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获取。为了保证土著人民对其土地和领土的权利，我们要求各国政府审定、批准和有效地执行国际劳工组织第169 号公约。人权的实现应超越个人权利的概念，还应确保社区和民族的集体权利。

C. 
土地改革对粮食主权的向心性

20.
粮食主权有多个支柱，所有这些支柱均必不可少。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大农场主会得到较公平的价格所带来的好处，不进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源的重新分配而单纯拒绝倾销和提高作物价格并不能解决不平等、乡村贫穷和欠发达等问题。同样，由于受益人谋生会变得艰难，没有公平的作物和牲畜价格的土地改革也不会收到实效。如果人们无法获取土地、渔场和森林，那么，向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生态农业、渔业或林业做法的转变就毫无意义；但是，如果获取了这些资源，却又复制主导模式的昂贵的破坏性技术，人民就会陷入一个难以逃离的经济和生态困境。

21.
因此，我们断言，政府导向的再分配性土地改革是粮食主权模式的关键基石，也是实现诸如获取粮食、住房、工作和环境的权利以及参与文化生活和享受自己文化的乐趣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等基本人权的决定性措施，不过还需要其他措施的配合。全面的粮食主权政策可提供这样一个框架，借此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可成功地消除贫穷，为所有乡村人民提供尊严生活的可能性，而土地改革是这类政策重要的组成部分。

22.
当前的土地改革方案必须保证农民、农村工人、土著人民以及受种族和社会排斥的社区能够获取和控制土地、水、种子、森林和渔场以及生产手段（资金和培训）、分配物和市场。还必须保证土著人民对其领土的权利，包括能在其领土被夺走时将其收回的权利，以及他们在自己领土上的自治权和自主权。还必须保证渔民家庭对其渔场的获取权和管理控制权，必须平衡不同主体的需要、权利和要求，这些主体包括妇女、成年男子和青年、个体农民和家庭农户、土著人民、渔民、森林地区居民、移居人民、农村工人和其他人。土地改革必须保证土地和资源使用权的稳定性及对知识和技术的自由获取，支持土地的生产性使用，避免土地的再次集中。土地改革必须确保妇女对土地和自然资源享有充分且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必须就妇女所遭受的历史歧视和社会不平等待遇进行补偿。必须向青年提供将来尊严生活的适当机会。2002年召开的世界粮食主权论坛最后宣言称：

· 粮食主权意味着必须根据各国和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执行全面土地改革的激进进程，这将为个体农民和土著农民提供对妇女一视同仁的机会，令他们得以公平地获取生产资源，主要是土地、水和森林，以及生产资料、资金、培训以及管理和对话的能力建设。

· 特别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应将土地改革视作其在人权框架下的义务和用于消除贫穷的一项有效的公共政策。这些土地改革进程必须由农民组织控制，必须保证生产者对共有土地的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并用一致的农业和贸易政策明确阐述。我们反对世界银行推动的土地商品化的政策和方案，而不由各国政府开展真正的土地改革（世界粮食主权论坛，2002）。

III. 
粮食主权和土地改革的人权基础

食物权是受到国际法保护的人权。此种权利可保证直接或通过财政购买定期、长久和不受阻碍地按照消费者所属民族的文化传统获取数量和质量均适当而充足的的粮食，从而可确保个人和集体在物质和精神上过上令人满足的、有尊严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各国政府有尊重、保护和实现食物权的法定义务…
尽管特别报告员认为国际合作是实现食物权的基础，但主要责任仍在于各国政府。在这个层面上，对土地的获取至关重要，土地改革必须成为旨在减轻饥饿的政府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人们由于没有土地或拥有的土地少到无法体面地谋生而在挣扎求生。土地改革必须公正、公平、透明…[并且]应该更加关注民间社会组织建议的替代模式，特别是粮食主权的概念。特别是，获取土地和土地改革必须已成为食物权的关键组成部分。
Jean Ziegler，人权委员会食物权特别报告员，2002。

23.
在对本文的一篇详尽供稿中，Monsalve（2005）阐明了粮食主权与土地改革的人权基础。2004年11月，粮农组织理事会基于《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
第2条和第11条以及《联合国宪章》第55、56条，通过了《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愿准则》，所有这些均明确表明：我们要拥有充足食物权。
支持此立场的其他国际文书包括：《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份《附加议定书》。《准则》及其三份支持文书为粮食主权观点和对土地的获取提供了系统的基础（《准则》的详细解释参见FIAN，2006）。

24.
粮农组织《准则》（第16段）“…旨在保证人民获得数量和质量均充足的食物，以满足个人的饮食需要；保证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每个人在物质和经济上均能获得足够的不含有害物质且在特定文化下可接受的食物；或保证人民拥有获得食物的手段”。为实现这一目的，人权委员会食物权特别报告员Jean Ziegler先生（2002）声称，他支持：

…其他潜在政策选项，包括小规模农业、当地生产、农业生态方法和粮食主权概念。特别报告员认为，如果要认真解决世界饥饿问题，就必须在国际一级更加重视这些建议。他支持粮食主权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论坛定义的粮食主权概念。该论坛在定义粮食主权的概念时侧重若干关键要素。这些要素包括：鼓励利用农业生态小农和家庭农作为国内和地方市场生产粮食；确保公平价格；确保对土地和其他重要资源的获取；承认妇女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对资源的获取；促进社区对生产资源的控制；保护种子，避免其成为部分人的专利；考虑到影响遗传多样性的风险，鼓励暂时禁止转基因作物；以及不断增加公共投资，支持家庭和社区的能力加强和生产活动。如果确实要解决世界的饥饿和长期营养不良问题，如果各国确实要实现其做出的承诺，那么这个备选模式就是重要的指导原则[添加斜体字]。

25.
按照联合国经济、文化、社会权利委员会（1999）的观点，个人养活自己的能力取决于社会在“开发生产性土地或其他自然食物来源”方面，或通过运作良好且能够将粮食从生产地运输到需求地的粮食分配、加工和销售体系，给予他们的机会。”  从这个解释可以明显看出，通过个人对土地的获取从事粮食生产是充足食物权的一部分。事实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尊重、保护和实现需要土地者对土地的获取；特别报告员（Ziegler， 2002）明确指出，“土地改革必须成为旨在减轻饥饿的政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Monsalve（2006）为粮食主权和土地改革提出了详尽得多的法律权利和人权基础，包括：可持续性、土地和公共部门服务等问题，在国家一级对这些权利的适用，法律框架与法定追索权，以及与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关系等。读者可点击以下链接，阅读其全文：

 http://www.acciontierra.org/display.php?article=391 

26.
特别是，她指出这些是“既有权利”，各族人民有权为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既有权利而战。这就意味着，镇压为获取生产资源和实现充足食物权而开展的运动是对民事人权和政治人权的根本侵犯。

IV. 
粮食主权下的土地改革属于哪种类型？

27.
如前文所述，粮食主权以经济和社会人权概念为基础，包括充足食物权。按照粮食主权的观点，没有必然的土地权，甚至也不存在必然的乡村人民的“生产权”（Ziegler，2002，2004），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通过土地改革才能实现这些权利，这也是特别报告员的观点。但是，采用哪种类型的土地改革呢？  并非所有的土地改革在性质上均属于再分配性；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土地改革均改变现有的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结构，特别是，并非所有的土地改革均能解决土地所有权上的不平等问题。本文的作者认为，只有通过再分配性的和/或基于保护或归还土著人民、农民、森林居民、牧民和渔民领土的土地改革，才能实现粮食主权和充足食物权（Rosset，1999，2001a）。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回顾了世界上正在进行的各种土地改革，以评估其效力，然后阐明再分配性的土地改革的理由。

A. 
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

“官方”改革

28.
世界银行正带头促进全面的土地使用权改革，有时还为改革提供资金，改革的内容包括：授予土地所有权，地籍与土地登记，促进土地市场发展，市场协助的或协商式再分配改革，以及信贷、技术援助和市场支持（Rosset，2004；Deininger和Binswanger，2001；Deininger，2001，2003；Bond，2000）。在这方面，世界银行遵循的是世行发展经济学家的指引。这些发展经济学家发现，土地使用权的严重不平等会阻碍经济增长、减贫及为可持续地利用土壤所做的努力（Deininger，2003；Deininger和Binswanger，2001）。在这种政策环境下，包括各国政府、援助机构和其他开发银行在内的其他机构，正在世界银行的带领下，积极执行这些改革措施中的一部分，有时甚至全盘执行（De Janvry等，2001；Burns等，1996）。

29.
由于世界银行的努力，人们已不再避讳提议实施土地改革，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de Janvry等，2001；Rosset，2002），对于这一事实，有人可能表示赞赏，然而，世行的土地政策却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解决导致贫穷和驱逐的根本原因（Borras，2003a；2005；即将发表）。授予土地使用权的方案可能导致产生新的土地丧失，如在泰国（Leonard和Narintarakul Na Ayutthaya，即将发表）和冲突，如在墨西哥（de Ita，即将发表），土地银行的成本又令其潜在能力相对于广大的无地者来说小得可怜，如在危地马拉（Garoz和Gauster，2005），而‘受益人’却又因质量靠不住的昂贵土地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如在危地马拉和巴西（Garoz和Gauster，2005；Sauer，即将发表）。此外，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往往使无地问题非政治化，然而就其性质而言，无地问题只有通过政治领域的结构改革才能解决，市场无力解决（Rosset，2002，2004）。最终，这些‘改革’的实施抛弃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环境，对家庭式农业十分不友好，而‘模式’却完好无损。如此一来，我们预期这些努力不会引起积极改变（Barraclough，1999；Borras，即将发表）。

政府导向的土地改革

30.
“在拉丁美洲每一个有效的土地再分配令乡村穷人受益的案例中，国家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已故的Solon Barraclough写道（1999:33）。然而遗憾的是，他同时也写道，在每一个拒绝改革或使改革走样的案例中，国家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31.
在拉丁美洲或其他地方，目前只有两个政府可以说真正认真地承诺推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包括转变模式，以令家庭式农业和合作农业更具活力。这两个政府就是古巴和委内瑞拉（Rosset等，即将发表）。

32.
古巴最初的革命性土地改革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但是，Funes等人（2001）的研究成果显示，第二次‘改革内改革’令古巴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的粮食危机，这是最接近实现从出口农业模式向类似Via Campesina所称的粮食主权模式的真正转变的例子。图1概括了令这一转变成为可能的关键要素。在这些必备要素中，首先是乡村大多数人对土地的获取，如示意图内圈所示。古巴之所以能够实施‘第二次’土地改革，将国有农场分解成较小的合作式和个人生产单位，是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没收了地主的财产。其次，实施贸易禁运实际上保护了国内的市场免受倾销之害，从而提供了一个积极的环境（尽管出于非常消极的原因）。由于农民获得了较高的价格，因而为农业摆脱危机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活力和激励。其他关键因素包括：国家对模式转变的支持（信贷、研究、推广教育等转向支持新模式的转变），乡村部门组织严密，令迅速传播变革成为可能，以及存在土著的农业生态技术（来自农民积累的知识和科研机构）可帮助打破对不再可得的进口投入物的依赖（Funes等，2001）。

33.
委内瑞拉的情形仍然非常不明朗。尽管查韦斯总统的政府已明确承诺推行真正的土地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在若干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该国的土地改革进程却并非一帆风顺，这些因素包括：地主和官僚的抵抗，（迄今为止）未能解决大量进口食物的倾销效应，以及相对缺乏对农民的组织，形成行动主体，或至少是成为推动土地改革的主动行动者（Wilpert，即将发表）。

图1：20世纪90年代期间古巴迈向更接近粮食主权模式转变的关键要素

外圈：防止倾销（公平价格）
中间：组织、农业生态技术、国家支持（信贷、教育、研究、推广、基础设施、市场等）

内圈：土地的获取（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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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下层的土地改革

34.
Barraclough指出，“在每一次有效的土地改革中，有组织的农民生产者和农村工人的抗议和要求都对其实现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1999：36）。今天，正是全世界的投身土地占有浪潮的运动在对各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响应。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出现了新一代组织严密的无地农民和农村工人运动，某些情况下甚至臻于成熟。尽管无地者一直在接管或‘回收’闲置土地，但当代无地者群体的组织情况和政治机智却发生了质的变化。无地者运动正令土地改革成为国内和国际政策论坛的议题，即使他们往往以牺牲生命和遭任意逮捕的巨大代价而夺取、占有和耕种闲置土地。在世界范围内，这类运动正日益发展壮大。从巴西、巴拉圭、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到南非、津巴布韦、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和数不尽的其他国家，无地者都在积极开展这类运动。事实上，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从那些主要是非暴力的穷人运动中，正浮现出一个新的希望与活力源泉，他们避开政府的不作为，将事态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Rosset，2001a）。

35.
巴西和非常成功的无地工人运动（MST）就是明证。在巴西，尽管大土地所有者平均有超过一半的土地闲置不用，但却有2500万农民在临时性农业工作中挣扎求生。成立于1985年的无地工人运动组织无地工人占用闲置土地，利用巴西宪法中“土地的社会功能”条款使其要求合法化，但是，他们必须防备土地所有者的雇佣警卫和政府的安全部队。今天，已有30多万家庭、也就100多万人民通过无地工人运动领导的行动获得了800多万公顷土地的所有权，这是名副其实的来自下层的改革（Langevin和Rosset，1997；Mançano Fernandes，2001；Wolford，2001；Wright和Wolford，2003）。

B. 
再分配性土地改革案例

36.
土地的再分配可在可持续性更强的发展中实现若干功能（Barraclough，1999；Ziegler，2002；Rosset，199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展了数十项土地改革项目。回顾成败得失时，我们能够辨认出，哪些可称作‘真正’的土地改革，哪些更像是‘装点门面’甚至是‘虚假’改革（Lappé等，1998；Sobhan，1993）。

37.
当相当大比例的优质土地真正分配给大多数乡村穷人（或以废除地主与佃户之间不平等关系的方式改革大多数人的土地使用权）时，并制定了适当的贸易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和部门政策支持成功的小农经济，当乡村权贵歪曲和‘俘虏’政策的权力被打破时，最终结果总是真正地且可衡量地减轻贫穷和增进人类福祉（Sobhan，1993）。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和古巴的经济成功均源自这类改革（Sachs，1987；Ziegler，2002；Boyce等，2005）。相反，当‘改革’只把劣质土地给予贫困家庭，并且未用有利的政策、信贷、价格和市场准入支持他们，或未能改变对穷人不利的乡村权力结构时，土地改革就无法引发广泛的变化（Sobhan，1993；Lappé等，1998；Thiesenhusen，1995；Barraclough，1999）。

38.
较成功的改革引发了相对广泛的经济发展。通过将穷人融入经济发展，他们建立了国内市场以支持国内的经济活动（Sachs，1987）。失败的改革往往会产生悲惨的结果，即促使‘受益人’从国家经济生活中边缘化，因为他们往往承担了沉重的债务，用以购买他们接受的偏远地方的劣质土地，他们得不到信贷或市场准入，并且还处在对小农不利的政策环境之中(Sobhan,1993；Thiesenhusen,1995）。

39.
今天，我们有了一次新的机会，可学习过去改革的教训，并将其用于实现发展的实际目标。土地改革再也不是有关发展的论文中的忌讳话题，这在部分上应归功于1996年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及世界银行那些不太幸运的倡议。今天，全世界通过占有土地而获得掌控权的人数急剧上升，其中既有自发运动，也有有组织运动，既有小规模运动,也有大规模运动。从津巴布韦的土地危机(Moyo和Yeros,2005)到紧随 Zapatista 起义在恰帕斯发生的大规模土地接管（Rosset，1995），以及巴西的无地工人运动（Langevin和Rosset，1999；Wolford，2001），“来自下层的土地改革”在决策者还手足无措时就日益成为现实。这些基层运动以及大量民间社会组织正日益向各国政府和世界银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发起挑战，并提出了替代方案。在此我们研究再分配性土地改革在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

土地改革与贫穷

40.
历史表明，将土地再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乡村家庭可以成为增进乡村福祉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Ziegler，2002）。Sobhan（1993）对二战后第三世界开展的几乎所有土地改革项目的结果进行了考查。他十分仔细地区分了他所称的‘彻底的’再分配（Lappé等人，1998称作‘真正的土地改革’）与‘非平等主义的’改革（或Lappé等人所称的‘虚假土地改革’）。当优质土地真正分配给穷人，并且乡村寡头统治集团歪曲和‘俘虏’政策的权力被打破时，最终结果总是真正地且可衡量地减轻贫穷和增进人类福祉。日本、韩国、台湾、古巴和中国都是范例。相反，那些只把劣质土地发给受益人，并且/或未改变对穷人不利的乡村权力结构的国家在乡村贫穷问题上则未能取得重大进展（Sobhan，1993；Lappé等，1998）。

41.
Sobhan是通过查阅国家一级的统计资料来推导自己的结论，而Besley和Burgess（2002）则在近期考察了印度16个邦1958-1992年间的土地改革历史。总体来说，这些改革并非Sobhan意义上的彻底改革，但其中许多确实废除了佃农制，并减轻了中间层的影响力。作者发现，土地改革与减贫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Leite等人（2004）发现，在巴西，土地改革定居点的定居者挣的钱比以前更多，比依然无地的家庭也挣得更多，他们吃得更好，购买力更强，获得教育的机会更多，并且也更有可能将其家庭在一个地方团聚起来（而不是“流失”家庭成员而外迁）。事实上，土地改革很有希望成为阻止乡民流入城市的有效手段，乡民流入城市正在导致第三世界城市膨胀到超过城市经济能提供充足工作机会的程度。即使在过早结束土地改革且改革十分不完善的津巴布韦，仍有证据显示，受益人的状况相对其他人要好得多（Deininger等，2000）。

42.
我们还可以联系创造新工作的成本来考虑这一问题。据估计，在巴西商业部门创造一个新工作的成本大约是通过土地改革令一位失业户主在农村定居的成本的2至20倍。在巴西，土地改革受益人的年收入相当于最低工资的3.7倍，而仍然无地的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只及最低工资的0.7。受益有家庭的婴儿死亡率已降至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Stédile，1998）。

43.
这有力地说明，创建小农场经济的土地改革不仅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与让产业化像往常那样不断地将穷人从乡村地区驱入新兴城市相比，这是更为有效的社会政策。

44.
Sobhan（1993）指出，只有土地改革才有潜力解决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长期就业不足问题。由于在给定的单位面积上耕种时，小农场使用的劳动力更多，使用的资本往往更少，因此小农场模式可以吸收更多人从事有偿活动，并可扭转乡村地区人口外流的趋势。

土地改革与生产率

45.
过去，曾有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将农田再分配给穷人可能产生何种影响的讨论。一般而言，再分配几乎必然会导致生产单位缩小。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当不再受到分成制、租金或劳工关系的剥削时，穷人会保留其产品更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并不一定是坏事），从而导致其他消费者的食物可供量降低。但是，由于转变为规模更小、更集约的生产方式可使生产率提高，再加上Sobhan提供的证据（Sobhan，1993），这一论据可以休矣。

46.
在巴西，家庭农场农业生产提供国内牛肉总产值的24%，牛奶的24%，猪肉的58%、禽与蛋的40%。它还生产33%的棉花，31%的稻米，72%的洋葱，67%的青豆，97%的烟草，84%的木薯，49%的玉米，32%的大豆，46%的小麦，58%的香蕉，27%的柑桔，47%的葡萄，25%的咖啡和10%的食糖。总体而言，家庭农场农业贡献国内总产值的40%，却仅占耕地面积的30.5%。家庭农场农业创造全国农业就业岗位的整整76.9%，而仅取得农业信贷总额的25.3%（Pengue，2005）。

47.
事实上，数据显示，小农场每单位面积的农业产出几乎总是比大农场大得多，并且其效率也更高（Rosset，1999）。这对工业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均同样适用。农业经济学家已普遍认识到这一问题，他们将其称作“农场规模与产出之间的反向关系”（Tomich等，1995；Rosset，1999；等）。在1999年的一份报告（Rosset，1999）中，考查了十五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农场规模与总产出之间的关系。在每个国家，规模相对较小的农场其单位面积的产出相当于较大农场的2至10倍。因此，在生产率方面，再分配性土地改革不太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

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

在许多国家，业经证明，真正有改革能力的再分配性土地改革对于减轻贫穷和饥饿至关重要，它可以成为惠益赤贫者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Jean Ziegler，人权委员会食物权特别报告员，2002。

48.
当然，提高谷物产量并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目标；农业资源还必须创造出足够财富，用以改善乡村生活的总体状况，包括改善住房条件、教育、卫生服务、交通、地方经济多元化以及更多的娱乐和文化机会。

49.
在美国，这个问题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提出来了： 大规模工业化农业对乡村城镇和社区意味着什么？ Walter Goldschmidt对20世纪4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华金谷开展了杰出的研究，他对比了大型企业农场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与仍然以较小的家庭农场为特征的地区（参见Goldschmidt，1978）。

50.
在大型企业农场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区，其附近的城镇相继变成空城。机械化意味着雇佣的当地人会减少，而不在地主所有制则意味着农户本身也将不复存在。在这些企业农场城镇，在农业中挣得的收入尽数输往大城市，以支持相距甚远的企业，而在周围是家庭农场的城镇，农业收入却是在当地商户之间流通，产生就业机会，繁荣社区。在家庭农场占支配地位的地方，有更多的当地商户、铺平的街道和人行道、学校、公园、教堂、俱乐部和报纸，还有更好的服务，更高的就业率和公民参与度。在Goldschmidt的原创研究之后开展的多项研究进一步证实，Goldschmidt的研究结论至今仍然正确（参见Fujimoto，1977；MacCannell，1988；Durrenberger和Thu，1996）。

51.
美国东部发现的阿们宗派和门诺派农业社区与Goldschmidt描绘的企业农场社区中的实际破坏情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由于避开许多现代技术、甚至经常避开银行贷款，小农占主导地位的宾夕法尼亚州兰卡斯特郡成为密西西比河以东最富饶的农业郡。其农产品年销售总额为7亿美元，此外，前来欣赏该地优美的传统小农场风光的旅游者又贡献了2.5亿美元的收入（D'Souza和Ikerd，1996）。

52.
如果转向第三世界，我们会发现类似的情形。一方面，土地集中和农业工业化造成毁坏，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发现在一种情况下，‘来自下层的土地改革’产生的小农场经济能为地方带来惠益。

53.
Leite等人（2004）描述了当通过来自下层的土地改革，将属于外居地主的地产转变成生产性农场和合作式农业企业时，当地城镇如何从由形成的商业中获益。Julho de Castilhos就是这样的一个市镇，对该市的研究发现，当地无地工人运动的定居点只占土地面积的0.7%，而其成员交纳的税收却占5%，从而令定居点成为该市第二大乡村纳税人（MST，2001）。

54.
很明显，小农场经济可促进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并能改善乡村市镇的生活条件，促进乡村市镇繁荣。但是，这是什么类型的国民经济发展？ 历史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基于小农的相对公平的乡村经济是国民经济强劲发展的基础。这个“小农发展道路”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其历史的早期阶段比拉丁美洲发展得更快、更平衡。在拉丁美洲，土地分配不公平，其突出特征是，大庄园和大种植园中散布着星星点点的饱受贫穷之苦的自给农民（de Janvry，1981）。在美国的早期阶段，独立的“自耕”农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国内市场，可吸收来自城市地区的制成品，包括农具、衣服和其他必需品等。这个国内需求刺激了城市地区的经济增长，二者结合起来则促成了广泛的增长（Sachs，1987）。

55.
资本主义世界的日本、韩国和台湾以及社会主义世界的中国、古巴和较近期的越南，这些国家的战后经验也向人们显示了公平的土地分配如何能够刺激经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在包括毁坏和外国占领在内的多种情况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在前一类国家实施‘根本的’土地改革的条件，而在后一类国家，也通过革命同样实施了‘根本的’土地改革，革命打碎了地主阶级扣在乡村经济生活之上的经济枷锁。通过施行贸易保护，以保持农产品价格较高，同时在乡村地区进行定向投资，农户的购买力很快达到较高水平，从而为成长中的工业保障了国内市场（Rosset，1999；Lappé等，1998；Sachs，1987；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2001）。

56.
三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经济‘奇迹’起初均受到了集中在乡村地区的国内市场的推动，之后很久才出现了大加宣扬的‘出口导向’政策，这些政策很长时间以后才推动那些产业在全球市场上展开竞争。这是‘泡沫’经济学的真正成功，它通过将生产性资产重新分配给社会的赤贫阶层，为相对具有包容性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本分析绝非有意要暗示，这些国家实施的所有政策都是积极的，或者应该盲目照搬这些政策，但是这些国家的经验确实与同一时期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等美国支配的地区推行的‘渗漏’经济学的无果而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Sachs，1987）。更一般意义上而言，主流发展经济学家目前日益就这一点达成共识，即，资产分配不平等会阻碍经济增长，而民间社会许多组织人士长期以来就要求如此（Solimano，2000）。

57.
Sobhan（1993）所做的一个重要区分是‘有改革能力的’土地改革与其他土地改革。在大多数再分配性改革中，真正取得了土地的人至少在名义上比那些仍然无地的人情况要好一些（除非对小农场农业不利的政策导致他们再次失去土地）。但是，某些土地改革却成为了令整个民族改变其发展轨道的关键举措。这类情况下的国家从陷入贫穷和环境退化的排他性恶性循环‘跳跃’到广泛提高生活水准带来强劲的内部市场的良性循环，而强劲的内部市场反过来又带动更具活力的包容性经济发展，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正是如此。Sobhan通过对比分析显示了那些引起了真正的社会变迁的有改革能力的改革的共同之处。简而言之，这些改革的共同之处就是：大多数无地者和少地者获益，大多数耕地受影响，压在乡村生活和乡村经济之上的久已确立的权力结构的束缚被打破，及制定了有利的基础经济政策。较成功改革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农户被视作国民经济发展中应予调动的关键主体，而在失败的改革中，他们则一般被视作需要接受慈善援助的穷人。

土地改革与环境

58.
小农场经济的惠益不仅在于经济领域。大型的工业模式农场在资源管理强制实行焦土政策——没有树木，没有野生动植物，只有望不到边的单一栽培，而小农则可以非常有效地管理自然资源和土壤。首先，小农利用广泛的资源，并且是这些资源的可持续性的既得利益者。同时，他们的农业系统多种多样，在农场中纳入并保存了重要的功能性生物多样性。通过保存生物多样性、保护开放空间和树木，以及通过减轻土地退化，小农场为大社会提供了珍贵的生态系统服务。

59.
在美国，小农将其17%的土地面积用作林地，而大型农场的这一比例却仅为5%。小农场几乎将两倍于其土地面积的土地用于“土壤改良用途”，包括遮盖作物和绿肥等（D'Souza和Ikerd，1996）。在第三世界，个体农民表现出了极大的防止甚至扭转包括土壤侵蚀在内的土地退化的能力（Templeton和Scherr，1999）。他们能够且/或确实对整个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服务，包括可持续地管理重要的小流域，从而保护了水文资源，以及就地保存和动态地开发和管理基本作物和牲畜遗传资源，这些资源是人类未来粮食安全的基础（Altieri等，1998）。

60.
相对现代出口种植园的生态荒漠而言，小农场景观含有数不尽的生物多样性。提供野生食物和落叶的森林地区、小块林地以及带有间混作、混农林业、大小牲畜、渔塘和屋后菜园的农场本身使得保护少则数百、多则数千种野生物种和栽培物种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家庭成员在家庭农场上致力于土壤肥力的保护则意味着，对长期可持续性的积极关注是不在地投资者拥有的大型农场所没有的。如果我们真正关心乡村生态系统，那么，保护和推广小型的家庭农场农业就是我们必须采取的决定性措施。

61.
关键问题在于，当我们审视土地改革与贫穷、生产率、经济发展及环境时，应该明确，土地改革不仅仅惠益乡村人民。在粮食主权框架下呼吁土地改革也就是呼吁进行可令全社会受益的改革。但是，为确保这一点，未来的土地改革必须兼顾文化多样性，以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

V. 
文化多样性与土地改革

62.
历史教育我们，狭隘的土地再分配、村有化、授予所有权、划分等概念和个人权利可能会对土著人民、妇女、游牧人民以及具有不同使用权的民族造成灾难性后果，也可能将不同的贫困人群置于相互冲突之中。首先，必须无条件地保证妇女享有与男子相同的土地使用权、获取权和管理参与权（Monsalve，即将发表）。其次，我们能够从土著人民的有关观点中学到许多东西，包括他们关于使用领土这一概念而非仅仅土地的观点，关于必须协调集体权利与个人权利的观点，以及关于自治权和自主权原则的观点等。土地改革必须兼顾领土权和自主权，并应避免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而不注意集体权利。第三，非洲的许多案例告诉我们，土地改革不能通过牺牲其他群体的需要来仅仅满足一个群体的需要，例如，不能为了满足定居农民的需要而牺牲游牧人民或土著人民的需要。相反，未来的土地改革必须通过创造性方式来平衡不同主体的需要、权利和要求，这些主体包括妇女、成年男子和青年人、土著人民、农民、牧民、森林地区居民、移居人民、农业边缘地带的移住民（他们一般是被从出口区驱逐到此）、农村工人、渔民和其他人。在这一部分，我们简要考查这一类中的两个案例，一个关于土著人民，一个关于西非。

土著人民：领土、集体权利、自治权与自主权

63.
在对本文的详尽供稿中，Saúl Vicente（2006）和Jill K. Carino（2006）考查了土著人民对于领土、集体权利、自治权与自主权的观点。他们还阐明了这些权利的国际法根据，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ILO）第169 号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草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决议以及其他文书。读者可点击以下链接，阅读这些文书的全文：

http://www.acciontierra.org/display.php?article=393 

http://www.landaction.org/display.php?article=390
64.
许多土地问题分析家往往按照农民的通常方式对待土地，即，将其视作一种生产性资源，而土著人民却往往把土地视作某种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他们将这种东西称作领土。领土包括土地的生产功能，但它还包含家园、文化、宗教、精神场所、祖先、自然环境以及水、森林、地下矿物等其他资源的概念。许多情况下，针对非土著农民的土地改革可适度寻求将“任意或全部”可耕地再分配给无地者，无论这些无地者来自何方。例如，巴西的无地工人运动（MST）要求并占领了全国的土地，其土地改革定居点的成员有时来自于距离占领土地很远的其他州。相反，土著人民的运动并不仅仅要求任意土地，而是要求他们的土地，他们希望控制其土地和领土。因此，与领土概念密切相关的是土著人民组织和运动对自治权和自主权的要求（Carino，2006）。

65.
长久以来，土著人民一直以一种其他人并非总是能够理解的精神性和神圣性来看待土地。对土著人民来说，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资源、生境或政治边界。土地远远不止于此。它是土著人民社会组织、经济制度和文化认同的基础（Vicente，2006；Carino，2006）。土著人民将土地视作更广阔的领土或祖传领地的一部分。领土或领地的概念不仅包括土地的生产功能，还包括自然环境、水、森林、地下矿物、地上空气和其他生产资源。同时，土著的宗地概念包含家园、文化和宗教等概念。这就是土著人民自古以来一直为保卫这个珍贵的资源以及为子子孙孙保护和保存这个资源而不懈斗争的原因。它是他们的生计、食物和生存的源泉，同时也是他们作为独特的文化和群体的基本身份标志。然而，土著社区与其家园之间的这种精神联系却经常遭到误解，在现有的土地相关法规和以前的许多土地改革中常常被忽视。（Stavenhagen，2004）。这个范围更广的领土概念，其中隐含着需要对土地和其他资源进行更加全面的管理以及珍惜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土著人民可以从这个概念中学到许多东西。

66.
许多土著社区继续延续着从个人、家庭或氏族到公社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传统的土地使用模式。例如，在菲律宾Cordillera地区的土著人民间，经常可以发现个人所有的居住区或住宅区，氏族所有的水稻梯田和小块树林，以及作为整个公社或部落公共财产的森林地区和牧场。社区领土的边界划定得非常清楚，通常利用明显的标记物，如溪流、山脊、巨石或其他天然标记。相邻的土著社区通常利用土著的社会政治制度及和平公约网商定边界。一般不向外人出售土地，以保持人民祖传领土的完整性（Carino，2006）。

67.
这些集体权利和公社所有制的概念是全世界土著人民的自我概念中与生俱来的。土地权一般为公社、部落、土著民族或种族语言群体所有，而非个人所有。土地可能出于生产目的而被划分成许多小块，供个人或家庭使用。但是，大多数土地，如森林和牧场等，仅供公社使用，其社会所有权和道德所有权属于整个公社（Stavenhagen，2004）。宗地，或从祖先那里继承得来或传递下来的土地，这一概念的另一层含义是对特定领土或家园的历史附属。从历史观点上说，土著人民根植于特定的地点、他们固有的家园、他们祖先的土地。许多情况下，宗地由明确划定的地理区域构成。因此，土地改革必须在存在这些概念时处理和考虑土著人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和集体土地权利的概念，并在其不存在时考虑让土著人民了解这些概念。

68.
上文提到的国际法律文书是土著人民在其领土内要求自治权和自主权的法律依据（Vicente，2006，对法律框架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分析）。土著人民享有自主权及拥有、控制和管理其宗地和领土、水资源及其他资源的权利。土地和领土是他们生存的核心——他们说，“我们就是土地，土地就是我们；我们与自己的土地和领土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精神和物质联系，它们无可避免地与我们的生存、我们的知识体系和文化的保存与进一步发展、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以及生态系统的管理紧密相联”（Carino，2006）。

69.
自主权包括对影响自己的所有发展计划的自由、事前和知情同意权。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是土著人民维护的新兴权利和国际标准。它指的是，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成员根据其习惯法和惯例，在不受任何外来操纵、干涉或胁迫的情况下，在充分披露了拟议的新情况/项目的意图和范围之后，以就有关方可理解的程序和语言达成一致意见。土著领土上的土地改革必须考虑土著人民的要求：与其磋商以及他们就其传统领地上的任何发展项目或干预事项给予自由、事前和知情同意(Carino, 2006)。

西非的教训

70.
在对本文的一份详尽供稿中，西非农民与农业生产者组织网络（ROPPA，2006）就构思不良的政策如何令不同的穷人群体互相对抗提供了经验教训。这些教训显示出，土地使用权和领土状况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乃至同一地区的不同主体之间如何互不相同。而移民和农业边缘地带的殖民化又令这种根本多元性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个基本多元性之上，是一系列往往互相矛盾的传统和现代规范、法律和惯例，以及来自私营部门的新主体的干预，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土地使用权变得日益不牢靠，冲突也随之产生。特别是，传统的地权惯例在现代国家和合法性丧失的共同作用下被削弱，其中造成合法性丧失的原因在于传统领袖的腐败及土地集中于他们手中，而所谓的‘现代’规范又只是部分得到运用，并且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偏向于某些主体。

71.
在仍然受传统惯例支配的地区，个体农民有时会成为传统领袖掠夺土地行为的受害者，而这些领袖本身又有可能成为私营部门主体以及为其服务的国家的受害人。众所周知，国家的做法有失公允，从土地殖民化和灌溉计划中即可看出，这在一方面可能将土著人民驱逐出来，另一方面却依然没有给予贫穷的定居者和移住民以稳定的权利，而法律的全部好处和保障却都给予了私营部门的公司（ROPPA，2006）。

72.
尽管根据传统惯例，妇女被给予一定的地权，但是，由于整个家庭都面临着可得土地日益减少的问题，她们正在日益丧失如此承诺她们的获取权，上述动态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通常，授予土地所有权时不会考虑授予妇女所有权，不过农民组织中的妇女正日益要求根据所有权或继承权获得平等的地权，并要求获得通过政府导向的土地改革或灌溉计划分配的土地（ROPPA，2006）。

73.
互相矛盾的规范和惯例，私营部门和政府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外流和被排挤现象日益增多，所有这些加剧了长期冲突并造成新的冲突。其中有牧民与定居农民之间的冲突，农业边缘地带的定居者和移住民与领土受到他们侵占的当地原住民之间的冲突，以及农民、牧民、移住民和定居者与私营部门公司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有时会严重加剧，危及到国家的安全。ROPPA等农民组织正呼吁、并积极努力构建真正的参与式冲突解决进程，该进程以公平和谐的方式主要首先兼顾妇女和男子、牧民、农民、移居人民、移住民和原住民或土著人民的需要、要求和权利，它们均要压倒传统或现代权贵以及私营部门对土地的掠夺。他们呼吁采用粮食主权类型的土地改革模式，来强化基于农民经济的粮食产品和农业模式（ROPPA，2006）。

74.
西非的情况并不是孤立的，因为互相冲突的规范与政府和私营部门惯例所引起的土地冲突正引起世界范围内的乡村暴乱、镇压和外流。毫无疑问，未来的土地改革计划必须基于不同乡村人民及其组织的真正参与，寻找合适的方法，来平衡他们的不同需要，并将人民的需要置在权贵和私营部门之上。

VI. 结论及未来准则

75.
各国决策者和社会运动不应采纳世界银行的市场导向方式，而是应该从以下方面吸取经验教训：后二战时期的成败得失，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商业像往常那样在非洲和全世界所引起的局势不断恶化，以及土著人民和妇女的要求和经验。

76.
我们需要独创的、真正的新型土地改革，它得到充足食物权的坚实支持，并基于具有支持政策的粮食主权模式。

77.
达此目的的一套实用准则可能包括以下（Rosset，2001b）：

· 土地所有权上的严重不平等，如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的大庄园/小庄园模式等，没有效果，对环境和社会具有破坏性，不符合既定的道德准则，阻碍了广泛的发展。从经济社会人权到经济增长的一系列观点和关注全部导向这个结论，即，我们必须坚决废除大庄园制（Rosset，2001a；Repartir a Terra，2001；Ziegler，2002）。

· 国际公认的法律文书支持提倡真正的土地改革、粮食主权以及领土权和自主权（Monsalve，2006；Vicente，2006；Carino，2006）。

· 家庭获得土地时，绝不能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可以通过政府征收闲置土地来实现上述目的，征收时可对以前的所有者进行补偿，也可不予补偿（Sobhan，1993；Borras，2003b）。

· 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和/或获取权对于确保家庭和社区的长期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种保障和/或权利，家庭和社区就难以对土地改良、生产资料和/或养护措施进行投资（Lastarria Cornhiel等，1998）。

· 妇女必须有权拥有土地所有权。若土地所有权只授予男性户主，家庭纠纷或配偶早逝必将导致妇女和儿童陷入赤贫（Deere and Leon，2001；Monsalve，即将发表）。

· 分配的土地必须是优质土地，而不是永远不应耕种的生态脆弱土壤，并且所分配的土地必须没有其他穷人的争议（Rosset，2001a）。

· 必须保证和保护土著和其他人民对土地、领土、森林、水及其他共有资源的权利，以及他们运用习惯法和传统管理这些资源的权利。必须根据具体的社会文化条件对个人和/或集体权利做出规定。没有单一普遍适用的处方（Vicente，2006；Carino，2006；Hall，1998；Stavenhagen，2004）。更一般意义上来说，不同乡村人民——妇女、成年男子、青年、农民、牧民、森林地区居民、渔民、移居人民、农村工人和其他人——的需要、要求和权利必须通过创造性的新型土地改革政策予以平衡（ROPPA，2006）。

· 人们若想成功，需要的远远不止土地。必须还有起支持作用的政策环境和基本服务，例如，按照合理的条件发放信贷、基础设施、支持有利于生态的技术、以及市场准入和公平价格等（Sobhan，1993；Sachs，1987；Adams，2000；IFAD，2001）。也许更为关键的是不再施行有害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倾销——它压低了农产品的价格，削弱了农业的经济活力——，而是用把为国内市场从事国内生产摆在首要位置的粮食主权观点取而代之（世界粮食主权论坛，2001；Rosset，2003）。

· 真正的有改革能力的改革还需要对乡村地区投资，以确保如学校、卫生所、饮用水和基本的基础设施等基本服务（Sobhan，1993）。

· 乡村权贵为自己的利益歪曲和俘虏政策以及获取补贴和暴利的权力必须通过改革有效地打破（Sobhan，1993）。

· 广大乡村穷人必须成为改革进程的受益人（Sobhan，1993）。

· 成功的改革与失败的改革区别在于，前者可调动新型的家庭小农场模式，并深知这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日本、台湾、中国和古巴的情况即是如此。当土地改革被视作‘福利’或对穷人的慈善政策时，改革必然会以失败告终（Sobhan，1993；Sachs，1987；Rosset，2001a）。

· 在今天的保守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环境中，强大的基层穷人运动在推进改革进程、阻止政府拖后腿以及适时获得掌控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占领土地是业经证明的逼迫政府采取行动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Wolford，2001,Langevin和Rosset,1997;Barraclough，1999；Wright和Wolford，2003）。

VII. 参考文献

Adams, Martin. 2000. 《新举措：发展援助促进土地改革》。伦敦，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

Altieri, Miguel, Peter Rosset 和 Lori Ann Thrupp. 1998. 《农业生态学对消除发展中国家饥饿的潜在能力》，载于粮食与发展研究所《粮食第一政策简报（二）》。

Barraclough, Solon L. 1999. 《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改革：国家及其他主体的作用》。日内瓦：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第101号讨论文献。

Besley, Timothy and Robin Burgess. 2002. 《土地改革、减贫与增长：来自印度的证据》。载于《经济学季刊》2002年5月号，第389-430页。

Bond, Patrick. 2000. 《南非权贵变迁：从种族隔离到新自由主义》。伦敦与南非：Pluto 与纳塔尔大学。

Borras Jr., Saturnino M. 2003a. 《质询市场导向的土地改革：巴西、哥伦比亚和南非的经验》。载于《土地所有制变化杂志》(3)3:367–94。

Borras Jr., Saturnino M. 2003b. 《质询对政府导向土地改革的亲市场评论》。载于《欧洲发展研究杂志》(15)2:105–28。

Borras Jr., Saturnino M. 2005. 《再分配性改革能否通过基于市场的自愿土地转让计划实现？菲律宾的证据与教训》。载于《发展研究杂志》41(1):90 –134。

Borras Jr., Saturnino M. 即将发表。《新自由主义土地政策的基础假设、理论与实践》。载于Peter Rosset, Rajeev Patel 和 Michael Courville (编者)《希望之地：土地改革的不同愿景》第5章。奥克兰：粮食第一丛书。

Boyce, James K., Peter Rosset 和 Elizabeth A. Stanton. 2005. 《土地改革与可持续发展》。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第98号工作文件，第22页。

Burns, Tony, Bob Eddington, Chris Grant 和 Ian Lloyd. 1996. 《亚洲的土地所有权授予经验》。1996年11月在佛罗里达奥兰多召开的土地使用权与管理权国际会议会议文件。

Carino, Jill K. 2006. 《宗地、粮食主权和自主权：土著人民对土地改革的看法》。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国际会议（ICARRD）民间社会组织议题文件“土地、领土与尊严”供稿，本次会议将于2006年3月7日至10日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召开。http://www.landaction.org/display.php?article=390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1999. 总评论 12, 《充足食物权》 (11条), 第20º届会议, 1999, 联合国文件 E/C.12/1999/5

Deere, Carmen Diana 和 Magdalena Leon. 2001. 《赋予妇女权利：拉丁美洲的地权和财产权》。匹兹堡与波哥大：匹兹堡大学出版社。

Deininger, Klaus. 2001. 《作为一种土地获取方式的协商式土地改革：哥伦比亚、巴西和南非的经验》。载于Alain de Janvry, Gustavo Gordillo, Jean Philippe Platteau and Elisabeth Sadoulet (编者)《对土地的获取：乡村贫穷和公共行动》第13章。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Deininger, Klaus. 2003. 《为了增长和减贫的土地政策》.华盛顿与牛津：世界银行与牛津大学出版社.
Deininger, Klaus and Hans Binswanger. 2001. 《世界银行土地政策演变》。载于Alain de Janvry, Gustavo Gordillo, Jean Philippe Platteau和Elisabeth Sadoulet (编者)《对土地的获取：乡村贫穷和公共行动》第17章。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Deininger, Klaus, Roger van den Brink, Hans Hoogeveen 和 Sam Moyo. 2000. 《土地改革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贫：来自国际及津巴布韦经验的经验证据》。SARIPS，2000年4月26日。

De Ita, Ana. 即将发表。《PROCEDE后墨西哥的土地集中》。载于Peter Rosset, Rajeev Patel and Michael Courville (编者)，《希望之地：土地改革的不同愿景》第7章。奥克兰：粮食第一丛书。
De Janvry, Alain. 1981. 《拉丁美洲的土地问题与改良主义》。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De Janvry, Alain, Elisabeth Sadoulet 和 Wendy Wolford. 2001. 《拉丁美洲土地改革中政府作用的变化》。载于Alain de Janvry, Gustavo Gordillo, Jean Philippe Platteau 和 Elisabeth Sadoulet (编者), 《对土地的获取：乡村贫穷和公共行动》第11章。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D'Souza, Gerard and John Ikerd. 1996. 《小农场与可持续发展：小的就更可持续吗？》。载于《应用农业经济学杂志》28(1)：73 83。

Durrenberger, E. Paul and Kendall M. Thu. 1996. 《衣阿华州大规模肉猪饲养业的扩展：Goldschmidt的结论在五十年后的适用性》。人权组织55(4):409 415。

FIAN (粮食第一信息和行动网).。2006.《 粮农组织关于系统解释落实充足食物权与获得土地和生产资源关系的自愿准则》海德堡。

Fujimoto, Isao. 1977. “圣华金谷社区：农业规模、水利用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向国会家庭农场、乡村发展和社会研究小组提供的证词，加州萨克拉门托市，1977年10月28日。

Funes, Fernando, Luis García, Martin Bourque, Nilda Pérez和 Peter Rosset (编者). 2001. 《古巴的土地改革：可持续农业的成就》哈瓦那与奥克兰：ACTAF, CEAS与粮食第一。

Garoz, Byron, 和 Susana Gauster. 2005. 《FONTIERRAS：结构调整与危地马拉土地的获取》。http://www.landaction.org/display.php?article=335 

Goldschmidt, Walter. 1978. 《As You Sow：农业企业社会后果三项研究》。纽约：Allenheld, Osmun。

Hall, Ruth. 1998. 《为了公平的设计：联系目标与土地改革实践》。发展中国家土地使用权国际会议会议记录，南非开普敦大学，1998年1月27-29日。

IFAD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2001. 《2001乡村贫穷报告：消除乡村贫穷的挑战》。纽约与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Langevin, Mark S. 和 Peter Rosset. 1997. 《来自下层的土地改革：巴西无地工人运动》。粮食与发展研究所，粮食第一背景介绍会，vol. 4, no. 3，1997年秋。
Lappé, Frances Moore, Joseph Collins 和 Peter Rosset及Luis Esparza. 1998. 《世界饥荒十二种神话》[2]。纽约与伦敦：Grove出版社与Earthscan出版社。

Lastarria Cornhiel, Susana 和 Jolyne Melmed Sanjak. 1998.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佃农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麦迪逊：土地利用中心。
Leite, Sérgio, Beatriz Heredia, Leonilde Medeiros, Moacir Palmeira, 和 Rosângela Cintrão. 2004. 《两种评估影响: 巴西乡村研究.》巴西: 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研究所(NEAD)。

Leonard, Rebeca 和 Kingkorn Narintarakul Na Ayutthaya. 即将发表. 《泰国的授予土地所有权项目：保障穷人的土地？》，载于Peter Rosset, Rajeev Patel and Michael Courville (编者)《希望之地：土地改革的不同愿景》第5章。奥克兰：粮食第一丛书。
MacCannell, Dean. 《工业化农业与乡村社区退化》第 15-75页，载于L.E. Swanson (编者)《美国农业与社区变迁：国会研究报告》。玻尔得: Westview 出版社。

Mançano Fernandes, Bernardo. 2001. 《作为一种土地获取形式的占领》。拉丁美洲研究协会第23次会议会议文件，华盛顿，2001年9月6-8日。

Monsalve Suárez, Sofia. 2006《粮食主权、土地改革和充足食物权》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国际会议（ICARRD）民间社会组织议题文件“土地、领土与尊严”供稿，本次会议将于2006年3月7日至10日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召开。http://www.landaction.org/gallery/MonsalveCIRADR_LR2.pdf 

Monsalve Suárez, Sofia. 即将发表. 《性别与土地》，载于Peter Rosset, Rajeev Patel 和 Michael Courville (编者)《希望之地：土地改革的不同愿景》第10章。奥克兰：粮食第一丛书。
乡村无地工人运动(MST). 2001 (手稿).《乡村无地工人运动社会就业》。圣保罗: 无地工人运动。

Moyo, Sam and Paris Yeros. 2005. 《津巴布韦土地占领与土地改革：迈向国家民主革命》. 载于Sam Moyo and Paris Yeros (编者) 《收回土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乡村运动的复兴》第5章. 伦敦: Zed Books.

西非农民和农业生产者组织网络 (ROPPA). 2006.《西非家庭农作的土地保障: 农民组织斗争的当前形势和前景》。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国际会议（ICARRD）民间社会组织议题文件“土地、领土与尊严”供稿，本次会议将于2006年3月7日至10日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召开。 http://www.acciontierra.org/display.php?article=392 

Pengue, Walter. 2005. 《南方共同市场的工业化农业与家庭农业:大鱼总是吃小孩？》 载于《外交界》，南锥体版第 71:7 9期。

Repartir a Terra. 2001. 《宪章运动史》。 载于《土地分配》 (巴西) 第1(1):3。

Rosset, Peter. 1995. 《了解恰帕斯》第 157-167页，载于Elaine Katzenberger (编者),《第一世界，哈哈哈！ 恰帕斯主义者的挑战》。旧金山: City Lights Books。

Rosset, Peter. 1999. 《全球贸易协商背景下的小农场农业的多种功能与惠益》，载于粮食与发展研究所《粮食第一政策简述（四）》。http://www.foodfirst.org/media/press/1999/smfarmsp.html 

Rosset, Peter. 2001a. 《土地改革风潮转变：新运动指明方向》。粮食与发展研究所，粮食第一背景介绍会，vol. 7, no. 1，2001年冬。

Rosset, Peter. 2001b. 《土地的获取：土地改革与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粮农组织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五年后民间社会组织信息/个案研究。http://www.landaction.org/display.php?article=179  

Rosset, Peter. 2002. 《好的、坏的和丑的：世界银行土地政策》。 “世界银行市场导向型土地改革政策的不利影响”研讨会会议文件。乔治华盛顿大学，华盛顿，2002年4月15-17日。 http://www.landaction.org/display.php?article=177. 

Rosset, P. 2003. 《粮食主权：农民运动的全球呐喊》。粮食与发展研究所，粮食第一背景介绍会9(4):1 4。

Rosset, Peter. 2004. 《土地权: 土地改革教科书》。巴塞罗那: Agora Nord Sud.

Rosset Peter, Rajeev Patel和 Michael Courville (编)。 即将发表。《希望之地：土地改革的不同愿景》。奥克兰：粮食第一丛书。

Sachs, Jeffrey D. 1987. 《增长导向型调整计划的贸易与汇率政策》，第291-325页，载于Vittorio Corbo et al., (编者)《增长导向型调整计划》。华盛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

Sauer, Sérgio. 即将发表. 《世界银行的市场导向土地改革在巴西》。载于Peter Rosset, Rajeev Patel, 和 Michael Courville (编)《希望之地：土地改革的不同愿景》第11章。奥克兰：粮食第一丛书。

Sobhan, Rehman. 1993. 《土地改革与社会转型：发展的先决条件》。 伦敦: Zed Books。

Solimano, Andrés. 2000. 《超越不平等的发展：概述》。载于Andres Solimano, Eduardo Aninat, 和 Nancy Birdsall (编), 《分配公正与经济发展：智利与发展中国家的实例》第2章。 安阿伯: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Stavenhagen, Rodolfo. 2004. 《对比观点中的土著人民——问题与政策》，联合国发展规划署人类报告办公室，临时文件，2004人类发展报告背景文件，2004/14。

Stédile, João Pedro. 1998. Questão Agrária No Brasil. 6.a Edição. São Paulo: Editora Atual.

Templeton, S.R., and S.J. Scherr. 1999. 《人口统计学及相关微观经济变化对发展中国家山区土地质量的效应》. 载于《世界发展报告》 27(6):903 918.

Thiesenhusen, William C. 1995. 《破灭的希望：土地改革与拉丁美洲农民》。玻尔得: Westview Press。

Tomich, Thomas P., Peter Kilby, and Bruce F. Johnston. 1995. 《转变农业经济：抓住的机遇与丢失的机遇》。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Via Campesina. 2002. 《粮食主权》。 世界粮食峰会+5期间分发的传单，意大利罗马。

Via Campesina. 2003. 《什么是粮食主权？》 http://viacampesina.org/e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27&Itemid=135 

Via Campesina et al. 2005. 《危机中的世界贸易组织：各团体提供保护人民粮食主权的替代计划》。 http://www.peoplesfoodsovereignty.org/statements.html  

Via Campesina et al. Undateda. 《我们的世界不出售》. 《人民粮食主权的首选项》. 《粮食和农业之外的世界贸易组织》。 http://www.peoplesfoodsovereignty.org/pfs eng p1.html   

Via Campesina et al. Undatedb. 《农民、家庭农户、渔民及其支持者建议人民粮食主权为美国/欧盟和G20集团立场的替代选项.  http://www.peoplesfoodsovereignty.org/pfs2 eng p1.html   

Vicente, Saúl. 2006. 《文化多样性、土地改革与领土: 土著人民的看法》。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国际会议（ICARRD）民间社会组织议题文件“土地、领土与尊严”供稿，本次会议将于2006年3月7日至10日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召开。http://www.acciontierra.org/display.php?article=393 

Wilpert, Gregory. 即将发表. 《委内瑞拉土地为人民不为利润》。载于Peter Rosset, Rajeev Patel和 Michael Courville (编)《希望之地：土地改革的不同愿景》第14章。奥克兰：粮食第一丛书。

Wolford, Wendy. 2001. 《个案研究：巴西基层发动的土地改革：乡村无地工人运动》。 载于Alain de Janvry, Gustavo Gordillo, Jean Philippe Platteau 和 Elisabeth Sadoulet
 (编)《对土地的获取：乡村贫穷和公共行动》第12章。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世界土地改革论坛. 2004. 《土地改革与对自然资源的获取：人民的要求》。载于世界土地改革论坛最后宣言，西班牙 巴伦西亚，2004年12月8日。http://www.fmra.org/1finaluk.html 

世界粮食主权论坛. 最后宣言. 古巴哈瓦那，2001年9月7日。http://www.foodfirst.org/media/news/2001/havanadeclaration.html  

Wright, Angus, and Wendy Wolford. 2003. 《继承地球：无地者运动与为新巴西而战》。奥克兰: 粮食第一丛书。

Ziegler, Jean. 2002. 人权委员会食物权特别报告员报告。 纽约: 联合国大会, A/57/150,  2002年8月27日。

Ziegler, Jean. 2004.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食物权》。特别报告员根据人权委员会第2003/25号决议提交的报告。日内瓦: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E/CN.4/2004/10, 2004年2月9日。

� � HYPERLINK "http://www.viacampesina.org" ��http://www.viacampesina.org� 


� 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第2200号决议A（XXI）通过并公布供签署和批准。1976年1月3日生效。


� � HYPERLINK "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09/y9825e/y9825e00.htm" ��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09/y9825e/y9825e00.htm� 


� Ziegler, 2002





	

	W/ICARR/c



[image: image2.wmf]